
灾害防御
应急演练

近日，由义乌市水
务局、后宅街道办事处
联合主办的义乌市
2020年水旱灾害防御
应急演练在方塘村
举行。

演练模拟暴雨引
发多起山体滑坡、道路
塌方等灾害险情的场
景，开展山洪灾害防
御、堤防抢护、排水作
业、水库抢险、水上救
援5个救援科目，旨在
进一步提高全市水旱
灾害防御实战能力、应
急抢险救援能力及增
强群众防灾避灾应对
能力。

通讯员
宗琳玲 吕晓成

小孩玩闹钻入车底
粗心司机直接开走
交警：双方负同等责任

通讯员 龚丹莉

本报讯 近日，在义乌市佛堂镇展
鸿科技园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个玩滑
板的7岁男孩钻入一辆货车车底，货车
司机开车未注意，货车从小孩的腿部和
滑板上压过。

当天，两个小孩在厂区路边玩滑
板，一辆五菱货车停在边上，驾驶员在
车里打电话。就在这一瞬间，其中一个
男孩滑到了车前，钻进车底，驾驶员丝
毫没有发现，打完电话就发动车辆开走
了。刚驶出，车轮压到滑板发出声响，
货车司机这才停车查看，发现男孩被压
车下。

经过医院检查，事故造成男孩膝盖
及小腿受皮外伤。

交警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原因一
是驾驶员起步前没有下车观察四周情
况，二是小孩家长没有尽到看护责任，
因此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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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喻佳佳

这段时间，在义乌工作的浦江小伙小郑备受煎熬——
上个月，他与一名在网络上相识的女子陷入“热恋”，先
后转给对方近 1.3 万元。没想到，女友竟是“抠脚大汉”，
小郑坠入的也并非“情网”，而是一个“杀猪盘”。近日，
义乌警方赶赴贵州捣毁了该网络诈骗窝点，跨省抓捕25名
嫌疑人。

准备要“奔现”，发现机票有假

小郑25岁，租住在义乌江东街道。3月中旬，他通过一
款社交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珠珠”的深圳女子。聊了一段
时间后，“珠珠”让小郑陪她一起玩手游，并让小郑给她的
游戏账户充值。涉及到钱财，小郑一度非常谨慎，但最终仍
经不住“珠珠”的软磨硬泡，为她充值了近1000元。

在这之后，小郑和“珠珠”通过多次视频聊天，感情迅
速升温，并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郑觉得，他和“珠珠”
志趣相投，有聊不完的话题，以为找到了“对的人”。没多
久，“珠珠”就提出要来义乌和小郑见面，并以订机票等理
由让小郑给她转账。小郑一心期盼着与女友见面，不到半个
月，就通过微信转给“珠珠”近1.2万元。

“珠珠”告诉小郑，订了 4 月 11 日的航班从深圳飞往

义乌。当天，小郑满心欢喜地去义乌机场接人，却始终
没见到对方。他仔细查看“珠珠”发来的两张机票图片
发现，虽然乘机人的姓名都是“黄钰珠”，但身份证号码
一个是 500 开头，另一个却是 440 开头。这时，小郑才猛
然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连忙向义乌市公安局江东派出所
报了案。

民警发现，“珠珠”发给小郑的2张机票图片有明显的
修图痕迹，并基本判断，小郑遇到了骗子。

“女友”远在贵州，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接警后，江东派出所立即对接市局刑侦大队、涉网犯罪
研判中心，网络诈骗侦查专班随即成立。专案组调查发现，

“珠珠”的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诈骗团伙，大本营设在贵州
省遵义市。

4月22日，专案组赶赴遵义，调查后掌握了诈骗窝点、
嫌疑人出行规律等情况，综合判断涉案人员达20人以上。4
月 25 日，江东派出所和刑侦大队 16 名警员前往遵义增援。
经过四天三夜的连续作战，在当地警方的全力配合下，义乌
警方于28日成功捣毁该诈骗团伙，当场抓获李某等涉案嫌
疑人 25 名，查扣电脑 26 台、手机 26 部及对公账簿等涉案
物资。

经查，李某是遵义人，28岁。去年9月，他伙同陈某在

遵义某写字楼成立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以此为幌子，有
预谋地实施网络交友诈骗。据悉，与小郑一样上当受骗的
被害人遍及全国各地，多达几百人，涉案金额超过 70
万元。

按“剧本”诈骗，男青年是目标人群

办案民警介绍，该诈骗团伙运作缜密有序，编有多套
“情景剧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按剧本套路“出
牌”。他们通过各类社交软件和交友网站，寻找年龄16岁至
28岁的男青年为目标人群，再通过嘘寒问暖等方式，给对方
制造网恋的假象。

“如果目标对象提出视频连线要求，他们就会让女性同
伙出面扮演。当目标对象陷入‘热恋’，他们就以游戏充
值、见面路费、生病伤痛等理由要钱。一旦发现目标对象产
生怀疑，便立刻将其拉黑。”民警介绍说。

目前，该网络诈骗团伙的17名成员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8名刚入职人员经教育释放。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义乌警方提醒，切勿随意在网络上泄露个人信息，不要
轻易相信来历不明好友，更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网络
交友有风险，个人信息勿泄漏，涉及钱财需谨慎。一旦发现
可疑情况，应立即报警。”民警表示。

为严厉打击各类邪教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推进“平安义
乌”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邪教组织违法
犯罪活动斗争，依照有关规定，特制订本奖励方法。

举报内容
涉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包括涉及组织、策划、煽动传播、秘

密聚会等实施邪教活动行为以及相关的可疑人、事、物、车等
线索。

举报途径
（一）拨打“110”报警电话举报；
（二）通过信件（网络平台）向公安机关或者到公安机关或

向执勤民警当面举报；
（三）向当地政府和基层组织举报。
奖励范围
（一）举报“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窝点的人员。
（二）举报“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人员在社会上或

者网络上散布邪教言论，传播反动宣传资料的人员。

（三）举报“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人员破坏广播电
视安全播出、插播广播电视、非法安装电视接收器接收邪教反
动节目、使用翻墙软件非法浏览邪教网站（经查核属实）的
人员。

（四）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现行活动、侦破案件的有功人员。
（五）举报“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其他现行活动的

人员。

奖励标准
（一）举报并协助公安抓获“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

重要骨干、协助破获邪教组织重要团伙案的，奖励举报人
5000元。

（二）举报并配合公安机关查获“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
组织活动窝点、邪教人员的，奖励举报人3000元。

（三）举报邪教组织人员散布反动言论，张贴、散发、传播、
悬挂反动宣传资料，诱骗、唆使他人加入邪教组织，插播、干扰
广播电视播出，非法安装接收邪教广播电视、浏览邪教反动网
站等现行活动的，视情奖励举报人1000元至2000元。

奖励说明
群众举报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依照奖励标准，由公安

机关予以奖励并通知举报人领取；对虚假举报以及举报线索
未获采用，不予奖励；对匿名举报，无法核实身份的，不列入奖
励范围。举报人自接到奖励通知之日30日内，凭本人有效证
件或委托他人领取；逾期不领的，视为自动放弃。

法律责任
借举报之名实施诬告陷害他人，编造、传播虚假邪教信

息，谎报警情等行为的，追究法律责任。
保障措施
公安机关将保障举报人安全。未经举报人同意，在查证、

宣传、奖励等工作中不得披露举报人信息。泄露举报人信息
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本办法自2020年5月6日起实施，由义乌市公安局负责
解释。

义乌市公安局
2020年5月6日

谨慎小伙经不住“网恋”诱惑被骗上万元
“女友”背后是一群“抠脚大汉”义乌警方跨省抓捕25人

群众举报涉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奖励方法


